南投縣社區大學優質特色課程徵選作業規定

南投縣政府99年03月05日府教社字第09900492450號函頒訂
南投縣政府102年09月17日府教社字第1020189037號函修訂
南投縣政府103年05月01日府教社字第1030088592號函修訂
1、 宗旨：為提升社區大學各類(學術類、生活藝能類、社團活動類)課程教學品質，促進社區大學優質教學經驗之分享與交流，特訂定本作業規定。 

2、 指導單位：南投縣政府。

3、 主辦單位：教育處社教科、社區大學校本部。

4、 舉辦週期：每學年舉辦一次。

5、 徵選機制：以各分校社大為推薦單位，採三階段方式進行徵選。

1、 第一階段【各分校推薦】：由各分校推薦(南投、草屯、竹山、埔里至少2門，其它分校至少1門)。 

2、 第二階段【社大校本部推薦】：校本部依各分校推薦類別，分三組(學術類、生活藝能類、社團活動類)審查，審查後由教育處社教科籌組「社大優質課程審查委員會」進行第三階段審查。

3、 第三階段【社大優質課程審查委員會決選】：社大優質課程教學經驗分享結束後，由審查委員選出各類最優之課程，各類以 3門為原則。 

4、 評審原則：分基本指標及特色指標

（一）基本指標：50％

（1） 組織精神（辦學願景特色）：10％

（2） 教育倫理（關懷學員個別差異及重視特殊需求、獲得學員正面積極之評價與回饋、講師積極追求教學專業與生命成長）：15％

（3） 教學創新（講師教學材料與資源之創新與設計、注重與組織行政團隊及社群的溝通協作）：15％

（4） 自主學習/自主經營（課程能以自主學習/自主經營為目標、增進學自我成長與公民素養）：10％

（二）特色指標：50％

（1） 知識解放（課程能深化學習者社會批判與反省能力、重視平等對話與啟發批判思考、講師能行教學上的反思）：10％

（2） 公共參與（培養學習者社會參與基本知能、促進學習者積極關懷社區，參與社會行動或公共事務、提升社群/社區/環境向上發展的可能性）：15％

（3） 生命活化（課程能激發學習者興趣與熱情，提升學員自我導向學習能力、能讓學習者自我覺察與自我表達、促進學習者豐富生活視野、啟發學習者的生命價值）：10％

（4） 特色表現（可供推薦觀摩之其他特色表現）：15％

6、 獎勵說明：

1、 三組(學術類、生活藝能類、社團活動類)各錄取特優一門、優等一門、甲等一門，獎勵方式如下：

	獎項
	學術類
	生活藝能類
	社團活動類
	備註

	特優
	獎座
	獎座
	獎座
	參賽得獎課程並獲紀念品乙份

	優等
	獎狀
	獎狀
	獎狀
	

	甲等
	獎狀
	獎狀
	獎狀
	


2、 若課程水準或件數不足，評審可視情況調整名額、獎項獲予以從缺。

7、 預期效益：所有通過第二階段推薦，並參加社大優質課程教學分經驗分享之課程，均可成為本社大各類課程優先聘請之種籽課程。另接受獎勵之課程應授權本社大(以網路與出版等型式)公開其課程與教學相關經驗資料，以期達成優質經驗分享之目的，並持續提升社區大學課程與教學品質。 

8、 徵選作業期程： 
1、 徵選辦法公告：即日起公告本辦法及相關訊息。 

2、 甄選日期：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後擇期徵選。
9、 表單下載及公告網址： 

10、 徵選辦法及「社區大學優質課程徵選與審查作業表單」下載，請至本社大網站參閱。

11、 繳件方式：請將各類推薦課程之作業表單填寫完整、負責人簽章，連同相關附件光碟資料，繳交給各分校行政人員。

12、 經費來源：由縣政府專款支應。

13、 本計畫報呈南投縣政府核定後實施，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隨時公佈於網站中。
南投縣社區大學優質課程徵選【附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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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
	項目
	內容說明

	1.推薦分校名稱
	

	2.課程名稱：
	

	3.講師姓名：
	

	4.開課學期/累積開課次數：
	

	5.學分數：
	

	6.選課人數/累積修課人數：
	

	7.課程分類(請分校自行歸類)：
	

	8.教學評鑑表現：
	

	9.推薦產生機制：
	

	10.其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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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選指標 

（一）基本指標：50％

	一、組織精神：10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	二、教育倫理：15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	三、教學創新：15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	四、自主學習/自主經營：10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（二）特色指標：50％

	一、知識解放：10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	二、公共參與：15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	三、生命活化：10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

	四、特色表現：15％

	各分校社大自評分數
	評審評分

	推薦說明：

	評審意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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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分與總評
	1.本表所謂總分為上述指標評分之加總。
2.請依據送件資料與上述指標說明以條列式撰寫總評，字數以300-400為原則

	各分校社大自評總分


	評審總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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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分校社大
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時間：


聯絡住址：
聯絡電話：

手機號碼：
E-Mail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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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委員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時間：

